
 

國立中央大學  微學程修讀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就讀系所       學院      系(所)      組      班      年級 

預計修讀 

微學程項目

(可複選) 

□ AIOT 智慧創新微學程 

□ 客家語文智慧創新微學程 

以下欄位由「目前就讀」系所初審核章 

系所經辦 系主任 

  

以下欄位由教務處課務組複審填寫 

課務組經辦 課務組組長 

  

審核結果       □申請通過      □申請未通過 

 

注意事項： 

1. 在不違背修習學分數上限的規定下，每位學生可修習多門微學程。 

2. 每門微學程修業期限以兩年內為原則，如有特殊原因需延長修業期限請與教務

處課務組聯繫。 

3. 微學程之申請時間請於每學期「初選開始至人工加退選結束前」填妥申請表向

教務處課務組提出申請。 

4. 微學程課程科目的成績需併入學期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5. 微學程各科目之學分，如果屬於原系專業課程，則計入專業學分；非屬於原系

課程，得計入跨系選修學分。 

6. 其他微學程相關規定請於申請前至中央大學微學程網站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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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微學程學分抵免/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就讀系所           學院          系(所)          組          班          年級 

修讀 

微學程項目

(可複選) 

□ AIOT 智慧創新微學程 

□ 客家語文智慧創新微學程 

原已修科目學分及成績 可抵免微學程科目學分 審核意見 

(由微學程授課教

師填寫) 
課程名稱 

申請時學校系級 

【本校生免填】 

修課 

時間 

學

分 
成績 課程名稱 課號 

學

分 

 

學校：  

系(所)： 

年 級： 

學年： 

學期： 
     

□ 通過 

□ 不通過 

開課單位簽章： 

 

 

 

學校： 

系(所)：  

年 級： 

學年： 

學期： 
     

□ 通過 

□ 不通過 

開課單位簽章： 

 

 

 

學校： 

系(所)：  

年 級： 

學年： 

學期： 
     

□ 通過 

□ 不通過 

開課單位簽章： 

 

 

申請相關資料： 

□ 檢附成績單影本乙份（抵免科目請用螢光筆畫記） 

□ 檢附其他相關證明：               

以下由原系所簽章 以下由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系所經辦 系主任 課務組經辦 課務組組長 

    

注意事項： 

1.申請抵免之總學分數每門微學程不得超過 6學分。 

2.抵免之申請時間請於每學期開學日起兩個月內填妥表格向教務處課務組申請辦理。 

3.簽核順序：開課教師→課務組經辦→課務組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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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微學程停修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就讀系所           學院          系(所)          組          班          年級 

原申請修讀 

微學程 

(可複選) 

□ AIOT 智慧創新微學程 

□ 客家語文智慧創新微學程 

停修原因  

以下由原系所簽章 以下由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系所經辦 系主任 課務組經辦 課務組組長 

    

注意事項： 

1.如欲放棄修讀微學程，請於微學程修業年限內，填妥此表單並送交教務處課務組辦理。 

2.若當學期已有選定課程，不得於加退選期限截止後要求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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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央大學  微學程修畢證書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就讀系所           學院          系(所)          組          班          年級 

修讀 

微學程項目 

(單選) 

□ AIOT 智慧創新微學程 

□ 客家語文智慧創新微學程 

課程類別 
課程名稱 

(填寫微學程課程名稱) 
修課時間 學分數 學業成績 修課方式 

審核結果 

(審核人員填寫) 

創意基礎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專業核心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創新實踐 
 學年： 

學期： 

  □ 修課 

□ 抵免 

□ 通過 

□ 不通過 

以下由原系所簽章 以下由教務處課務組簽章 

系所經辦 系主任 課務組經辦 課務組組長 

 

 
   

 

審核結果 

(由課務組填

寫) 

 

□申請通過，本學生符合取得微學程證明之所有規定 

□申請未通過 

原因： 

 

審核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1.微學程證書申請資格：微學程申請通過後，兩年內已修畢至少 12學分微學程指定課程，且成績合

格者。 

2.證書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後三周內，請至教務處課務組提交申請。(如為應屆畢業生可提前於在

學最後一學期課程成績已登錄成績單時提出) 

3.一門微學程請填寫一張申請表。 

1.0版/2020.05.12修訂 


